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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险标的
本保险合同载明地址内的下列财产可作为保险标的：
（一）属于被保险人所有或与他人共有而由被保险人负责管理的海上水产养殖设施；
（二）由被保险人经营管理或替他人保管的海上水产养殖设施；
（三）其他具有法律上承认的与被保险人有经济利害关系的海上水产养殖设施。
上述海上养殖设施包括但不限于：海上养殖网箱、养殖渔排、防浪设施等。
2、 投保方式及保险期限
（一）投保方式。尊重渔民参保意愿，采取多种形式组织渔民参保。
（二）保险期限。保险期间为一年，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三、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1.火灾、爆炸；
2.雷击、暴雨、洪水、暴风、龙卷风、冰雹、台风、飓风、暴雪、冰凌、突发性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突然下陷下沉；
3.飞行物体及其他空中运行物体坠落。
前款原因造成的保险事故发生时，为抢救保险标的或防止灾害蔓延，采取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也负责赔偿。
4.被保险人拥有财产所有权的自用的供电、供水、供气设备因保险事故遭受损坏，引起停电、停水、停气以致造成保险标的直接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也负责赔偿。
5.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也负责赔偿。
6.保险期间，保险标的被过往船舶触碰造成保险标的直接物质损坏或灭失的，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
四、责任免除
（一）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1.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
2.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3.战争、类似战争行为、敌对行动、军事行动、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政变、谋反、恐怖活动； 
4.地震、海啸及其次生灾害；
5.核辐射、核裂变、核聚变、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6.大气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及其他非放射性污染，但因保险事故造成的非放射性污染不在此限；
7.保险标的的内在或潜在缺陷、自然磨损、自然损耗，大气（气候或气温）变化、正常水位变化或其他渐变原因，物质本身变化、霉烂、受潮、鼠咬、虫蛀、鸟啄、氧化、锈蚀、渗漏、自燃、烘焙；
8.水箱、水管爆裂；
9.盗窃、抢劫。
（二）下列损失、费用，保险人也不负责赔偿：
1.保险标的遭受保险事故引起的各种间接损失；
2.锅炉及压力容器爆炸造成其本身的损失；
3.养殖生物本身的损失；
4.锚固设备、底桩及养殖渔网的单独损失；
5.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免赔额或按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免赔率计算的免赔额。
（三）其他不属于本保险合同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五、保险金额、保险费率和保费财政补贴
（一）保险金额
保险金额=Σ（各养殖设施数量×投保单价×投保比例）
根据各型号规格的养殖设施成本约定单价限额。保险金额在投保单价的条件下乘以投保比例确认，投保比例为50%～100%。

（二）保险费率
	养殖设施类型
	基准费率

	木质网箱（塑胶浮球）
	4.5%

	塑胶网箱
	4.0%

	深水大网箱
	3.0%

	塑胶浮球
	1.5%

	其他养殖设施或平台
	根据实际情况评估后参保


（三）财政补贴
省级财政补贴30%、市、县两级财政补贴10%（有条件的可自行提高），各级财政保费补贴标准按照扣除各项承保优惠后计算。
六、赔偿处理
（一）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二）相对免赔额：因保险责任导致被保险养殖设施发生部分损失的，每次事故相对免赔额为5000元。
